
 

 

減輕家庭照顧者經濟負荷！ 

114 年度住宿式機構補助申請中，每年最高 12 萬元 

南投縣縣長許淑華表示，為落實在地長照政策、打造全齡宜居的幸福城市，

114 年「住宿式機構補助」已開放申請，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12 萬元，以

減輕家庭照顧壓力。提醒符合資格的縣民把握機會，於 115 年 3 月 1 日前提出

申請！ 

住在南投市的 81歲劉先生，患有高血壓、水腦、帕金森氏症、痛風等身體

疾患，需他人安全看視、協助移位、如廁等照護，但女兒須工作無法親自照顧，

轉而將劉先生送到護理之家接受照顧至今已逾 2 年，劉小姐表示幸好有住宿式

機構補助可以申請，著實減輕不少照顧及經濟負荷。 

住宿式機構補助對象及內容如下: 

一、 中、重度失能：入住機構期間內(含入住機構前)之最近一次評估長照

需要等級達 4級以上或具有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中度以上，且實際

入住累計達 180 天以上，予以一次性補助新臺幣(以下同)12 萬元，如

114 年度累計未達 180 天者，則依連續入住超過半個月者，每月補助

總金額 1/12(即 1萬元)。 

二、 既有住民：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(含)前已入住機構，未經評估或經評

估為長照失能等級未達 4 級以上，且累計住滿 180 天者，114 年度仍

予 6萬元補助，如 114 年度累計未達 180 天者，就連續住滿 1/2 日曆

天之月份，每月給予補助總金額 1/12(即 5,000 元)。 

補助申請期限分二階段辦理，第一階段自 114 年 7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

已受理案件 1,511 件經費撥付近 1 億 9 佰萬餘元；第二階段自 115 年 1 月 1 日

至同年 3 月 1 日止，未及於上開二階段提出申請者，恕不予受理，請把握時間

儘快申請。 

申請使用住宿式機構服務，需先完成長照需要等級評估。如有相關問題，

單位：衛生局-企劃及長期照護科 

聯絡人:謝敏惠科長 

電話：049-2209595  

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6號 



可撥打全國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洽詢，或電洽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專線

049-2209595；亦可多加利用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網路線上申請服務

【https://www.ntshb.gov.tw/便民服務→線上申請→長照服務個案申請】或南

投縣政府網路 e櫃檯【https://eservice.nantou.gov.tw/】，我們將竭誠為您

服務。 


